附录

1、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加强建筑节能产品备案证管理的通知

川建堪科发【2011】464号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在近期建筑节能实施情况联合执法检查中，发现多起套用、转让、伪造、冒用《四川省建设领域科技成果或应用技术备案证书》及相关检测报告等事件，给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留下隐患。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令第53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局关于加强建筑节能材料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通知》（建科[2008]147号）、《建设部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09号令）、《四川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15号）等的要求，现将加强建筑节能产品备案证管理的有关事项通报如下，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全省建筑节能产品《四川省建设领域科技成果或应用技术备案证书》（以下简称备案证）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
市、州、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建筑节能产品备案的登记管理、监督应用。
二、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工作、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组织专家组对备案证申办企业的申报材料、生产条件及质量管理制度进行初审。
三、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建筑节能产品生产企业、省外进入我省销售的建筑节能产品应按相关规定申请备案证书。
四、各设计、施工图审图、监理、施工、建设单位在选用建筑产品和验收建筑节能工程时。必须按备案证书所标注的相关标准执行，以确保工程质量和节能实效。
五、备案证书不得套用、转让、伪造、冒用或虚假宣传，违者将依法暂停使用或撤销备案并进入不良行为记录，三年内不再受理其备案，并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六、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获得备案证书的建筑节能产品、生产企业、应用工程进行监督检查，并将该工作纳入建筑节能检查考核内容。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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